
— 1 — 

〔2021〕11 号

 

为促进期货市场功能发挥，满足场外市场需求，郑州商品

交易所制定了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场外期权业务指引》。现予

发布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场外期权业务暂不收取手续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州商品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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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了保障郑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郑商所）

综合业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场外期权业务的正常进行，

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管理办法》和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（以下

简称适当性管理办法）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 参与郑商所平台场外期权业务的主体（以下简

称参与者）应遵守本指引。 

第三条  本指引所称场外期权业务，是指郑商所为涉及

“保险+期货”试点项目的参与者提供场外期权交易合同签

订备案、权利金划转、保证金存管、平仓、行权或者放弃等

服务，以及为其他参与者提供场外期权交易合同签订备案的

服务。 

前款所称场外期权交易合同签订备案，是指参与者双方

达成交易意向后，在平台订立交易合同和备案的过程。 

场外期权交易合同包括衍生品交易主协议及其补充协

议（以下简称衍生品协议）和交易确认书等。 

第四条  参与者包括机构客户和产业客户等主体。 

机构客户应当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金融监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监管部门）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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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或者经中国期货业协会、中国证券业协会等行业自律组

织（以下简称自律组织）予以场外期权业务备案。 

产业客户应当符合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要求。 

第五条  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、证券公司等机构客户

应当按照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，进行对手方的投资者

适当性管理。 

第六条  参与者从事平台场外期权业务应当遵循公平、

诚信和风险自担的原则。 

第七条  场外期权交易标的应为郑商所已上市的期货合

约或者郑商所认可的其他大宗商品。 

第八条  参与者签订备案交易确认书前，须采用符合自

律组织要求的衍生品协议。通过平台线上签订衍生品协议的，

由参与者一方下载衍生品协议模板并填写有关内容，加盖电

子签章后向对手方发出邀约，请求对手方加盖电子签章予以

承诺。 

第九条  通过平台备案线下已签订的衍生品协议的，参

与者一方上传衍生品协议文本，请求对手方认可。 

第十条  涉及“保险+期货”试点项目的场外期权交易合

同签订备案、权利金划转、保证金收取，以及平仓、行权或

者放弃等操作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交易日的上午 9:00 至下

午 3:00。 

其他场外期权交易合同签订备案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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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日全天。 

第十一条 在平台签订备案场外期权交易确认书时，参

与者须使用郑商所提供的交易确认书模板，主要内容包括但

不限于标的、期限、结构、数量、价格等。 

第十二条 参与者一方录入交易信息和其他补充条款，

确认无误后提交，对手方进行信息确认，生成电子版交易确

认书。双方须加盖电子签章。 

双方通过平台线上签订的交易合同，在加盖电子签章后

即时生效，双方受交易合同所载全部条款的约束。 

第十三条 参与者应当不晚于 T+1 交易日备案 T 交易日

的场外期权交易信息。 

第十四条 参与者应保证交易合同签订备案的信息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 

第十五条 根据监管部门或自律组织要求，参与者被终

止场外衍生品交易资格或业务备案的，郑商所有权取消其在

平台的相关资格。 

第十六条 参与者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郑商所可以根

据具体情况，采取谈话提醒、口头警告、出具书面警示函、

暂停或者终止其部分或全部平台业务权限等措施： 

（一） 交易合同签订备案的信息存在虚假，或者故意隐

瞒的； 

（二） 在期权合约存续期间或者到期后未能履行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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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等约定的； 

（三） 郑商所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十七条 本指引解释权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。 

第十八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